
WT55 –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管理
第一场 

中方的视点

 “ ”当前的发展模式造成了经济发展本身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发生冲突。过分重视经济增长是人们忽视了 发展 自身的含义。
 从 80年代以来，农业上对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
 无论是大小城市的发展，都没有考虑到结合本地特色。
 中央政府充分意识到了生物多样性的问题。问题是地方各级政府只重视经济发展而不顾保护生物多样性。另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对
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不够。城市精英阶层和本地人虽然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其他人却做不到。

 传统农业耕作手法，特别是一些有助于调节生态的耕作方式已经失传。各地耕作方式都变成统一的模式。这些统一的耕作手段虽然
尊重生态，但是并不符合各地区自身的特点。

 乱砍乱伐的危害显而易见并且受到法律禁止，但是像使用农药这样造成的危害却是肉眼看不到并而且不违法的。
 某些西方国家在中国生产本国禁止生产的化学品，这一问题非常严重。
 科学家、农业发展和农业化学品企业之间有时存在着矛盾。
 涉及到生物多样性和涉及经济活动的法律条文之间存在着冲突。
 对矿产以及当地资源的开采造成了严重后果。
 对一些连科考工作都难以进行的地区也有相应的规划政策，这些地区被视为过渡地段。
 地区间合作的模式存在，诸如长江盆地和珠江三角洲之间，下游省区为上游地区提供资金援助。
 知识的普及是工作重点之一。
 不仅要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还要把生物多样性的精神贯彻到一切法律条文和人民的日常行为当中。执法部门应该对生物多
样性的概念有个正确的认识。



 有必要记录并且推崇传统的耕作手法，这些手法经历了时间考验；同样的也要记录并且推崇当地老百姓传统的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和
保护的措施。政府要吸收当地老百姓在这些领域的知识，学习他们的好的做法。

 我们与瑞典和德国进行合作，研究农业替代耕作法。
 要在中国禁止某些化学药品。
 帮助农业组织实现多样化、实现发展，并引导其关注化学药品在农业方面引发的问题。
 对工业区以及矿区的修复。
 强调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这个概念。
 没有文化多样性就没有生物多样性，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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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

欧方的视点

 欧洲内部的生物多样性与地中海农业中心有关。欧洲与中东各国有关（小麦，大麦，燕麦，橄榄，枣椰，葡萄，来自亚洲的果树如

李子树或蔬菜（甜菜）

 传统的农业地区形成了内部品种多样性。

 从 50 年代开始变化很大。产业化农业普及。农业引进了美国大平原地区的古老体系模式，但在非平原地区行不通。

 农业生产者放弃了原来的多样性，引进了精心挑选的品种

 目前的品种不符合环境要求

 农业经营活动多，品种数量少

 威胁：四大问题：转基因作物污染，-作物的知识产权问题，-法律禁止小型农业生产者自己出产种子并进行相互交换

 威胁：尚未规范的国际市场使产品更加平庸，使生物多样性逐渐消失

 欧洲的生物多样性：-1%到 3%的森林未经人为改变。在欧洲，没有独立于人类活动的生物多样性。-1950 年以来，湿润地区及有生

态价值的农业土 地减少了一半。-渔业储量低于生物标准，-800 个植物品种濒临灭绝。-40%的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对国外

生物多样性的责任（温室效应/由欧洲 大豆市场导致的亚马逊河流域乱砍乱伐）

 原因：天然居住区被打破（修建高速公路）。-抛弃传统的农业方式。-大量引进推广性品种。-农业和工业污染。-人口增长=>城市

化。-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北部品种的行为变化。



 政策：-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核心”品种。-生物多样性到处与人类活动相关。政策支持人类活动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存，特别是通过

划分区域及相关调 研。-Natura 2.000.系统的轴心将领土划分方法和特殊品种保护结合起来。两个目标：如何将不同模式组成一体并

加以比较。欧盟发挥着重要作用。-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 专家和政治家的工作。
 解决办法：-农业生产者重新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在其耕地中的作用。注重品质并努力适应耕地。农民要求认可集体权，过去集体权与

 土地有关。要求严格执行粮农组织遗传资源国际公约。-定位为商品与生物管理不相符。-管理分散。-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政策。-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土治理。-吸纳人民/  农民的知识。-纳入人民文化。-如果条件允许，应该鼓励多样性。再次将种植和养殖结合起
来。同一片田地上都具备生物多样性。-参与认证以降低生物农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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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 

相似之处

 中国仍存在相对“野生”的地区，而在欧洲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区（应该重新开辟）

 并无典型的中国式道路或欧洲式道路。在中西两种社会里，生物多样性的管理都带了各种问题并催生出相同的争论。面对这一问

题，人们分为两大派：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环境保护主义与单纯崇尚科技两种观点的对立？

 生物多样性问题是不是文化问题？多样性是不是一种文化性原则，而无论在哪一方面，这一原则正日渐式微（社会多样性、混合式

土地制度、生物多样性、地域多样性）

 我们能否/应否将畜养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分开来看？（涉及政府各部门如何分管的问题：农业/林业/环境）

 设置完全受保护区域的意义众所周知。然而其保护范围到底有多大，有了这些区域就有理由不在其它区域实行环境保护政策了吗？

 为实现经济活动和生物多样性共存而设的自然保护区域是不是一种将被普及的新型社会经济模式（如水稻保护性耕作）？

 野生或非野生生物多样性是不是一种共同的遗产？它是不是社会努力的成果？该不该承认并加以奖励？那些社会群体应该因此受到

承认，受到什么样的承认？我们能否用一种仅限于自然本身的系统论方法？系统论方法难道不考虑保护区当地的社群？

 生物多样性状况有赖于社会的选择。生物多样性的现状：有哪些异同？

 是保存生物多样性还是更新生物多样性？



 国际条约中所称的农民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更新之间的相互关联如何实现？

 是否存在农民或当地居民与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模式？那些模式能否给“中央集中管理”模式带来解答？

 如果法律禁止参与环境保护的各界人士自产种子，何谓“市场”？

 对比：贴近市场和原产地在经济上所产生的作用与日趋统一的国际市场。生物多样性与全球市场调控模式之间的联系。

 能否/应否将领域之外的参与环境保护者像军队一样联合起来？

 生物多样性始终还是社会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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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

如何加强中欧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如何才能达到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最低要求水平，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建立多方、多学科的对话，就传统/现代、认识论、科学知识及非科学知识进行讨论。

 经验交流、信息分享网络：绿色农业的演变、转基因技术的演变（利弊）、欧洲和中国农民的经验交流、农民环境保护意识的增

强、天然/人工林的管理、负责任的林业。欧盟林业产品的共同管理（意大利）尤其是食品管理。河流盆地的管理采用“分地域管

理”方式。

 实地考察交流。欧洲参与者到中国，中国参与者到欧洲，互相交流，在每次论坛结束后采取具体行动。这样到第三次论坛召开时，

我们会有更多的想法来分享。

 让WT15 和 WT13联手合作：私有化个案的研究及其演变（私有化会不会降低创造性）

 与研讨自然资源、特别是流域的WT52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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